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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商业行业管理规定          （１９９６年２月７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

      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根据市人民政府《关于修改 

       ＜天津市商业行业管理规定＞的决定》修订发布） 

 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行业管理，健全商品流通管理机制，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本市商业协调、有序、健康

发展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商业是指包括饮食业、服务业在内的各类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企业。 

 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业企业，均适用本规定。 

  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、外商独资的商业企业，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，也适用本规定。 

 第三条 市商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商业行业的统一管理工作。各区、县商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的商业行

业管理工作。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给予配合。市和区、县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内设的有关职能机构具体负责商业行业

管理工作，分别称市和区、县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。 

 第四条 市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职责是： 

  （一）拟定有关商业管理的规章和政策； 

  （二）监督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执行； 

  （三）负责商业行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，制定行业发展规划，调整行业内部结构和网点布局； 

  （四）指导、协调商业行业联合会、协会的工作； 

  （五）配合经济综合部门研究制定有关商业的政策措施； 

  （六）对各类市场、商业企业实施统一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； 

  （七）制定企业等级标准，管理规范、服务规范及有关制度，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组织职称、业务技术等级考评，并

制定商业行业的业务培训管理办法； 

  （八）负责商业企业申办营业执照前的预审工作； 

  （九）有关商业行业管理的其他事项。 

 第五条 凡涉及国家垄断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商业企业，在申办营业执照前，须经市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预审。 

 条六条 各区、县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的职责，由区、县商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规定，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。 

 第七条 市商业联合会是由本市各商业行业联合会、协会参加组成，自立章程、自选领导、自筹经费，实行全行业自我教

育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、自我发展的社会团体。 

 第八条 区、县各商业行业联合会、协会是由各区、县行政区域内的商业企业参加组成的商业行业社会团体，接受市各商业

同行业联合会、协会的指导。 

 第九条 市商业联合会和市、区（县）商业行业联合会、协会的职责是： 

  （一）宣传贯彻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业企业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，引导会员合法经营； 

  （二）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，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会员的意见和建议； 

  （三）负责对会员进行行业道德教育，监督会员遵守行业公约和商业道德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，提高企业信誉； 

  （四）为会员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服务，研究、交流商业经济理论和业务经验，组织专业培训，参与业务技术考评，帮助

企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； 



  （五）为会员协调关系，疏通购销渠道，组织同行议价，开拓经营门路，拓展贸易往来； 

  （六）参与研究商业行业政策、行业规划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。 

 第十条 市和区、县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支持商业行业联合会、协会依据章程开展工作。 

 第十一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向市和区、县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提供商业企业开业、转业、合并、分立、迁移或歇业

等情况的有关资料。 

 第十二条 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，必须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并遵守下列行业管理规定： 

  （一）服从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的指导； 

  （二）接受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监督、检查，合法经营； 

  （三）执行服务规范、服务规程和行规公约，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； 

  （四）定期向所在区、县商业办公室报送经营统计资料。 

 第十三条 商业企业享有法律、法规赋予的各项权利。各级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商业社会团体均不得干涉。 

 第十四条 对认真执行本规定，服务质量高、社会效益好的经营者，各级商业行业管理办公室应予以表彰、奖励。 

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商业企业，由商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节给予警告、限期改正。逾期不改的，可以降低其企

业等级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 

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，可以向做出处罚决定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，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第十七条 商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；触犯刑律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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